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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條
	
	體育課為必修課目，每週授課2小時2學分(五專一、二、三年級為2小時1學分)，不及格者不得畢業。

	第2條
	
	體育課程授課方式區分為普通體育及興趣選項。

	第3條
	
	普通體育課程授課對象為本校日間部五年制專科一、二年級、四年制技術學院一年級學生，進修部二年制專科一年級及四年制技術學院一年級學生，採用同班共同教學方式，按照本校現有場地與設備排定各類教材進度表，依照普通體育教學內容綱要進度授課。

	第4條
	
	興趣選項課程授課對象為本校日間部五年制專科三年級，採用興趣選項分組教學方式，興趣選項一學期一選，實施細則與開課項目另行訂定之，依照興趣選項教學內容綱要進度授課。

	第5條
	
	體育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六十以下為不及格，不及格者重修。

	第6條
	
	學生應遵守不遲到，不早退之上課規定。

	第7條
	
	學生應遵守上課秩序，以維護團體合作之精神。

	第8條
	
	學生應遵守教師所規定之安全守則。

	第9條
	
	學生應穿著學校所規定之運動服裝。

	第10條
	
	學生應遵從康樂股長之指揮。

	第11條
	
	康樂股長應負集合整理隊伍之責任。

	第12條
	
	康樂股長應借用與歸還器材之責任。

	第13條
	
	康樂股長應負確實填寫上課報告單之責任。

	第14條
	
	成績評量方式：
一、普通體育課程成績評量比例及考核內容：
（一）日間部五專一、二年級
1.運動技能測驗：佔總分百分之六十（測驗項目二－三項）。
         2.平時考核：佔總分百分之三十（依照上課所表現之行為、態度、
                     努力程度和出勤狀況評定）。
3.體育常識測驗：佔總分百分之十 (期中考筆試）
（二）日間部四技一年級。
1.運動技能測驗：佔總分百分之六十（測驗項目二－三項）。
    2.平時考核：佔總分百分之四十（依照上課所表現之行為、態度、努力程度和出勤     
                狀況評定）。
（二）進修部
1.運動技能測驗：佔總分百分之六十（測驗項目二－三項）。
2.平時考核：佔總分百分之四十（依照上課所表現之行為、態度、努力程度和出
            勤狀況評定）。
二、興趣選項課程成績評量比例及考核內容：
（一）運動技能測驗：佔總分百分之六十（測驗項目二－三項）。
（二）平時考核：佔總分百分之四十（依照上課所表現之行為、態度、努力程度和出勤狀 
               況評定）。

	第15條
	
	凡缺課、請假（公喪假除外）服裝不整不認真學習，態度散漫等，記入上課報告單內，在平時考核部份，予以扣分。

	第16條
	
	戶外場地授課遇雨天時，得改為室內運動技能教學或室內體育認知教學或視聽教學。

	第17條
	
	本辦法經體育科期中教學會議修正通過，逕送通識中心行政暨教學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